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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B_9D_E8_87_AA_E5_c122_484341.htm “谢绝顾客自带酒

水”的问题，近年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许多消

协组织均始终认为，依据我国有关法律对格式合同和格式条

款的相关规定，餐饮企业拒绝消费者自带酒水并收取开瓶费

是典型的霸王条款，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由选择权，

应予叫停。 最近中国烹饪协会则公开表态，认为餐饮业对自

带酒水和食品的消费者适当收取服务费是合理的；餐饮企业

可以自主决定服务费的收取与否和收取多少；但若收费必须

按规定明码标价，并在醒目位置标明，让消费者明悉，且收

费要适当。 该争议的关键在于双方对其在法律上的性质各有

其不同的看法。一方认为“谢绝自带酒水”的规定是格式合

同；而另一方则认为其无非是一种餐饮业自我保护的行规而

已。 那么究竟什么是“格式合同”呢？根据《合同法》第39

条第二款的规定，它是指那些“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

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由于格式合

同的产生往往是源于其使用者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垄断地位

，可能直接对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产生威胁，因此世界各国

才不得不运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各种手段对其适用加以规

制，以充分保护作为弱者的顾客一方的合法利益。我国《合

同法》、《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即都是出于此种目的。 所以若以行规的形式对是否“允许自

带酒水”问题作出规定，无疑在事实上很难摆脱将自己定位

于格式条款的提供者的嫌疑；不过问题又在于：餐饮业并非



属垄断行业，故我以为，餐饮企业如此定位是既不恰当，又

不明智的。而餐饮企业如若能在自己的服务中履行了法定的

告知义务的话，最聪敏的做法是将“自带酒水合理收费”定

位于“要约邀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五

条的规定：所谓“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

思表示。价目表的寄送、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

、商品广告为要约邀请”。由于从法律本质上来看，要约邀

请无非是一种订立合同的准备阶段，是一种当事人准备交易

的过程中的表达某种意愿的事实行为，其内容是希望对方主

动向自己提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所以当餐饮企业用格式

合同、通知、声明、店内告示等方式明确告知顾客“自带酒

水应收取的相关费用”的内容时，就可以认为它们是向顾客

给出了一种特定的餐饮服务价目表。 故如果我们的餐饮企业

能将这种在餐厅自带酒水占用餐厅社会服务资源应承担的合

理费用标准明示公众，使自己处于发出要约邀请的地位，这

种做法无非就是要使顾客能够明白：餐饮企业的各种资源在

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也都是有偿取得的，因而选择或不选择

此种餐饮服务以及是否愿意承担此种费用，就完全取决于顾

客自己的个人意思了。当然，如果餐饮企业自己不怕顾客占

用自己的“翻台资源”，表示顾客自带酒水可以不收费用，

也未尝不可。这也正是商品交换中“契约自由”和“意思自

治”的精神的体现。 正是有鉴于此，作者所持的基本立场即

是：餐饮服务是一种典型的充满自由竞争的商业活动，将是

否允许顾客自带酒水作为一种“要约邀请”而允许其存在，

使之效力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个人意思，这更符合“契约自

由”和“意思自治”的精神，是更有利于一个“私法自治”



的和谐社会的基本规则。 （作者李显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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